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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聯絡人：王姿婷
電　話：04-37061502
電子郵件：e-p211@mail.k12ea.gov.tw

受文者：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人字第113000905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0009055A00_ATTCH3.pdf、0009055A00_ATTCH4.PDF、

0009055A00_ATTCH5.pdf)

主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0條及第36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分別

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及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請查

照。

說明：依教育部113年1月17日臺教人(四)字第1130005251號書函

辦理，並檢附原書函(含附件)影本1份。

正本：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國民小學
副本：本署人事室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揚子高中 113/01/18

1130000397



1130005251 收文日期:11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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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呂宛樺
聯絡電話：02-82366647
傳真：02-82366648
電子信箱：veronica0517@mocs.gov.tw

受文者：教育部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部退一字第11356538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602000000A113565389301-1.pdf)

主旨：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10條及第36條修正

條文，業經總統分別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及113年1月3日

修正公布；檢附修正條文1份。上開修正條文已刊載於總

統府公報第7695及7698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s://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112年12月15日及113年1月3日華總一義字

第11200109960及11200115310號等2函辦理。

二、旨揭公保法第10條及第36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分別以112年

12月15日及113年1月3日華總一義字第11200109961及

11200115311號等2令修正公布，依同法第51條第2項規定，

分別自公布日施行（分別自112年12月17日及113年1月5日

生效）。請各機關依修正後條文規定辦理下列事項：

(一)茲以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之公保法第36條，業刪除原第

1項第1款「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280日」及原第1項第2款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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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180日」之限制規定，並增訂「在

保險有效期間懷孕，且於保險效力停止後1年內，因同一

懷孕事故而分娩或早產」為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

保）生育給付之法定請領要件；又為免同一生育事實重

複請領相同性質之給付，配套規範公保被保險人本人如

同時符合相關社會保險之生育給付（例如：勞工保險、

農民健康保險或國民年金之生育給付）或因屬軍公教身

分請領國家給與之生育補助（例如：全國軍公教員工待

遇支給要點所定之生育補助；以下簡稱軍公教生育補

助）請領條件，應擇一請領。從而公保被保險人於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且未曾請領相關社會保險生育給付或軍

公教生育補助，即得請領公保生育給付：

１、在公保有效加保期間分娩或早產。

２、在公保有效加保期間懷孕，且於退出公保後1年內，因

同一懷孕事故而分娩或早產。

(二)以前開在公保有效加保期間懷孕且因同一懷孕事故而於

退出公保後1年內分娩或早產之規定請領公保生育給付

者，所稱1年內分娩或早產之起算基準日，應自被保險人

退出公保之日起算，並以退出公保前1日起往前推算6個

月保險俸（薪）額之平均數計給公保生育給付。

(三)本部歷次令（函）釋等規定與修正後之旨揭公保法第36

條規定不符部分，均自該規定修正生效日（113年1月5

日）停止適用。至公保被保險人於103年6月1日起至113

年1月4日該規定修正生效前期間內，如符合前開修正後

之公保生育給付法定請領要件之一，且被保險人本人未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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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同一分娩或早產事實領取公保、相關社會保險生育

給付或軍公教生育補助者，得自113年1月5日旨揭公保法

第36條修正生效之日起10年內向承保機關提出申請公保

生育給付，並依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時之給與標準發給

（按：公保係自103年6月1日增訂生育給付項目；至於雙

生以上按比例增給生育給付之規定係於104年6月10日修

正公布並自104年6月12日生效）。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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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第十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5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200109961 號  

第 十 條  被保險人依法徵服兵役而保留原職時，其服役期間之自付部分保險費

，由政府負擔。但私立學校教職員應由學校負擔。 

前項規定以外之留職停薪被保險人在申請留職停薪時，應選擇於留職

停薪期間退保或自付全部保險費，繼續加保；一經選定後，不得變更。 

前項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選擇繼續加保又同時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

者，應自重複加保之日起六十日內，申請溯自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日

起退保，並得退還其所繳之保險費；退出後不得再選擇加保。未申請退保

或逾限申請者，其重複加保期間發生保險事故，不予給付；該段年資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亦不予採認；其所繳之保險費，不予退還。 

前項未申請退保或逾限申請者之重複加保年資，得併計成就請領本保

險養老給付之條件。但不予給付。 

依第二項規定，於留職停薪期間選擇繼續加保之被保險人，逾六十日

未繳納其應自付保險費，或未繳納依法遞延繳納之自付部分保險費者，溯

自未繳納保險費之日起，視為退保。其於欠繳保險費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所

領取之保險給付，應依法追還。 

依本條規定選擇繼續加保者，其保險俸（薪）額，依同等級公教人員

保險俸（薪）額調整。 

本法所定繳納保險費之規定，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或性別平等工

作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 

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200115311 號  

第三十六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生育給付： 

一、在保險有效期間分娩或早產。 

二、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且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因同一懷孕

事故而分娩或早產。 

被保險人符合前項規定者，給與二個月生育給付。 

第一項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生育給付按前項標準比例

增給。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相關社會保險生育給付或因軍公教身分請領國家給

與之生育補助請領條件者，僅得擇一請領。 

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後至一百十二

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具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且未因

同一分娩或早產事實領取本保險或相關社會保險生育給付，或因軍公教身

分請領國家給與之生育補助者，得依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本條

文施行前之給與標準，請領生育給付。 


